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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农委〔2026〕41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

（2026—2030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委、中心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，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上海市动物防疫

条例》有关要求，切实做好本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，按照《国

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指导意见（2026—2030年）》（农牧发〔2026〕

2号）的要求，我委制定了《上海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（2026

—2030年）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6年 3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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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（2026—2030 年）

坚持人病兽防、关口前移，预防为主、应免尽免，对严重危

害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点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

疫，落实完善免疫效果评价制度，强化疫苗质量管理和使用效果

监测，确保“真苗、真打、真有效”。

一、免疫病种及要求

（一）免疫病种。根据农业农村部和《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》

关于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政策的规定，本市对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

蹄疫、小反刍兽疫、狂犬病实行强制免疫。强制免疫病种如有变

动，按农业农村部和本市相关规定调整实施。

（二）免疫要求。各区要严格按照本免疫计划要求，科学指

导辖区内动物疫病免疫工作。本市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、小

反刍兽疫的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 90%以上,其中应免畜禽免

疫密度应达到 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 80%以上；本市

注册犬狂犬病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 90%以上，免疫抗体合格率全

年保持在 80%以上。

（三）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要求。全市所有规模养殖场（含

域外，下同）应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,各区要进一

步健全制度、明确责任、创新工作机制，对实施“先打后补”的

规模养殖场进行严格审核和监管。本市散养畜禽的重大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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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免疫工作由各区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实施，所需的重大动物疫

病强制免疫疫苗由市农业农村委按年度需求集中招标采购，逐级

分发。

二、免疫主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规定，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

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，是强制免疫工作的责任主体。

有关饲养单位和个人应自行开展免疫或向第三方服务主体购买免

疫服务，对饲养动物实施免疫接种，并按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，

确保可追溯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农业农村委负责制定本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并组织实

施。

各区农业农村（动物防疫）主管部门监督指导养殖场户履行

强制免疫义务，保证免疫密度。

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开展强制免疫效果评价，持

续跟踪病原变化和流行趋势，为本市免疫计划的制定、疫苗的选

择和更新提供技术支撑。

各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负责监督检查养殖场户疫苗采购、出

入库管理、报废疫苗和疫苗空瓶无害化处理和履行强制免疫义务

情况。

四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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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。各区要按照本市免疫计划的要求，结

合辖区实际，及时制定免疫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。对散养畜禽，

采取春、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定期补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免疫；对

规模养殖场，实施程序化免疫。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，及时进行

紧急风险免疫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指导。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全国和

本市动物疫病流行态势，结合国家年度免疫技术指南，制定免疫

培训方案，组织开展省级免疫技术培训。各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

机构组织做好乡镇动物防疫机构、村级防疫员及社会化服务组织

的免疫技术培训工作，指导相关人员科学开展免疫；同时，要加

强疫苗的运输和存储管理，保证疫苗质量。各区要充分利用各类

媒体，加大本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政策的宣传力度，

提升养殖者自主免疫意识和能力，提高科学养殖和防疫水平。

（三）规范记录报告。各区要充分利用本市畜牧兽医管理系

统“防疫管理”模块，进一步加强对规模养殖场户的监督指导，

规范建立免疫档案，做好免疫记录，逐步实现应用信息系统和智

能终端采集上报免疫数据。指定专人负责统计汇总强制免疫信息，

每月将免疫情况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；春、秋两季集中免

疫期间对免疫进展实行周报告制度，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时对紧急

免疫情况实行日报告制度。

（四）评估免疫效果。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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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效果监测与评价工作，实行常规监测与随机抽检相结合，对

畜禽群体抗体合格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，及时组织开展补免，确

保免疫效果。对辖区内的免疫副反应、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和免

疫失败等情况，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。市农业农村委将定期组织

开展调研指导，视情况组织随机抽检，并将免疫效果评估结果向

社会公布。

（五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区农业农村（动物防疫）主管部门

要做好辖区内兽用疫苗和诊断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管理，督促

企业严格执行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，

严格落实兽药二维码追溯制度，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疫苗行为。对

拒不履行强制免疫义务、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疫情的单位和个

人，要依法查处并追究责任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各区要统筹做好强制免疫、免疫效果监测评价、疫病监测和

净化、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措施。落实实施强制免疫计划、购买

防疫服务和采样补贴等所需的动物疫病防控经费，不得挤占、挪

用。配合财政部门不定期对防控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。

各区要密切关注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进展，及时报告新问

题、新情况。我委将根据农业农村部工作要求及实际需要适时调

整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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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3月 2日印发


